附件
药品货款直接结算委托书（医疗机构）
医保部门（经办机构）：
根据《关于开展医保基金与医药企业货款直接结算试点工作的通知》相关要求，现委托贵单位于   年  月  日起，将我单位采购的纳入直接结算范围的药品货款，使用监管账户中我单位账簿资金与医药企业结算。结算药品货款是指我单位在自治区药品和医用耗材招采管理子系统核对确认的纳入货款直接结算的药品采购应付款。我单位监管账户余额大于药品货款的，贵单位应按流程及时结算我单位货款；我单位账户余额小于药品货款的，贵单位应及时提醒我单位补足货款。

特此委托！

委托单位（盖章）：

委托人（法人代表签名）：

年  月  日 


